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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一个周
末，余美凤因

为身体不适，在女
儿、女婿的陪同下
前 往 医 院 就 诊 ，
可是这一去就再
也没能回来。无
法接受这突如其
来的噩耗，家属与
医院之间的矛盾一
触即发……

找准关键人物
及时控制事态升级

为了及时平息这场纠纷，医院向宁波市奉化区医
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请。经验丰富的调
解员朱声浩初步了解案情后，迅速联系了自己的“老搭
档”任斌，共同前往医院的纠纷接待调解室。

调解一开始并不顺利，医患双方各执一词。患者
家属认为，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着不可推卸的过错：
一是门诊医生对患者未经任何检查，只是简单了解便
开具住院单，未尽到应有责任；二是住院部值班护士不
够尽责，先是以“门诊医生未电话告知”为由让患者下
午再来住院，后在患者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再次以
没有值班医生为由推托，以致患者错过了最佳治疗和
抢救时机。因而，医院应对余美凤的死亡负全部责任，
并提出医院至少赔偿100万元的要求。

院方根据患者在抢救过程中的临床检查及表象，
给出了初步分析意见：病人死亡原因为突发心肌梗
塞。而对患者家属所指的责任，院方承认在诊疗过程
中存在过错，对患者的死亡后果有责任，但鉴于心肌梗
塞的突发性，医院只愿承担次要责任。

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尤其是患者家属情绪异常
激动。现场民警不得不“兵分两路”，分别在住院部和
调处现场维持秩序。

眼看着事态有可能失控，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名调
解员赶紧上前安抚，并引导患者家属本着解决问题的
心态平复情绪，参与调解。在沟通过程中，两名调解员
了解到余美凤的一位亲戚是教师，交流中比较通情达
理，而且在亲友中讲话有份量、有威信，更有利的是，他
还参与处理过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一个转机。”抱着这样的想法，
调解员第一时间与这位亲戚进行了沟通，并告诉他处
理医疗纠纷同处理交通事故适用的都是同一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合理损失也是按
最高法院的同一个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来进行计算。
事实证明，在这位亲戚的参与下，后期的调解工作正在
由“闹”趋“理”，而且通过这位亲戚来主动做其他亲友
的工作，也加快了调解进度。

调解员专业剖析
让医患双方心服口服

在确保医患双方可以平心静气坐下来协商时，两
名调解员将第一个焦点锁定在责任认定上。

医院到底应承担何种责任呢？就在医患双方各执

一词的时候，有着近10年从医经验的任斌与医
调委其他成员进行了一次内部商讨，认为门诊
医生和住院部值班护士都存在明显过错。

“根据诊疗规范的规定，对老年初诊病人，
接诊医生应为患者测血压，但医生未做；患者陈
述上腹部隐痛时，医生也未进行听诊，仅凭患者
自述，就以‘胆石症’收住入院显得草率。而住
院部值班护士以‘门诊医生未通知’为由不办入
院手续，且在患者身体不适需医生诊治时，护士
的反应都显不妥。”

凭借自身的医学知识，任斌同时向患方解
释，患者是死于突发心肌梗塞，这种疾病确实是
防不胜防，且死亡率很高的。如果坚持要医院
负全责，只能通过医学鉴定。根据经验分析，医
院负全责的可能性不大。

调解员专业的分析，赢得了患者家属的信
任，同时医院方对此也表示接受。

鉴于医学鉴定的时间比较久，医患双方均
有快速调解的意愿，两名调解员在向市内有关
医学专家请教，并参考以前类似纠纷的责任认
定后，又进行了内部商议，提出了医院至少承担
同等以上责任的认定方案。随后，医患双方在
经过多次商议后，基本同意了该方案。

“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患方的合理损失为
多少的问题。”调解员朱声浩是一名退休法官，
此前有着30多年的法院从业经验，处理这类问
题对他来说可谓得心应手。

为了防止患者家属“漫天要价”，朱声浩在
调解中反复宣讲《侵权责任法》和最高法院有关
司法解释的规定，使患方把过高的期望值降下
来。随后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给患方算了一
笔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患方的合理损失赔偿应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
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
必要的营养费。”朱声浩解释说，针对受害人死
亡的情况，赔偿义务人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
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
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
其他合理费用。

一边是专业的医学知识，一边是严谨的法律
依据，两名专业调解员提出的调解方案，很快赢
得医患双方的认同。随后，医患双方经过一番利
弊分析后，最终达成协议。签订协议之日，医院
当场支付了全部赔偿款，纠纷得到了圆满化解。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陈丽

专业调解更能让医患双方信服

随着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越来越
强，医患纠纷也随之逐年增多，过去那种“和稀
泥”的调解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让医患双方信
服。本案的成功调解关键正是在于调解的专业
性，让医患双方都信服。

从整个调解过程来看，本案涉及的两个矛
盾焦点，无论是医患双方在责任认定上的争议，
还是关于合理损失赔偿的分歧，都是调解员凭
借专业的医学知识和严谨的法律依据得以成功
化解的。患者家属从一开始的情绪失控到后期
的理性沟通，也是对调解员专业性和公平性的
认可与信任。

（文中当事人除调解员外，均为化名）

患者意外死亡
家属怒向医院讨说法

余美凤今年 60 多岁，原本身体一直还不错，最近
时常感到上腹部隐隐作痛。这天，抽了个周末时间，
余美凤在女儿、女婿陪同下，一早就来到当地一家医
院就诊。

看病的人很多，临近11点才轮到余美凤就诊。接
诊医生简单询问了一下病情，听余美凤说自己以前患
过胆囊炎，便开具入院单，以“胆石症”收住入院。

此时正赶上医院的午休时间，余美凤几经周转才
办好入院手续。可是正当余美凤准备入住病房的时
候，值班护士却以门诊医生未电话告知为由，让余美凤
下午再来。

考虑到母亲的身体不适，余美凤的女儿、女婿与院
方进行了多次交涉，终于让母亲住进了病房。

只是没想到，刚住进病房没多久，余美凤便感到胸
腹部有些不适，且两肩胛部出现酸、麻症状。看到母亲
难受的样子，陪同的女儿赶紧找来护士，并向其详细反
映了母亲的症状，希望能让医生前来检查一下。

然而，护士却告知她，医生已经下班，只能自行去
看急诊。余美凤的女儿束手无策，只好自己给母亲按
揉以缓解不适。

下午1时40分左右，余美凤进了病房内的卫生间，
但久久不见出来，同室病友推开卫生间门，发现余美凤
已昏倒在地上，当即呼救。护士、医生纷纷赶到，对余
美凤实施抢救。

抢救情况不容乐观，闻讯赶来的余美凤亲友越聚
越多。下午4点多，余美凤抢救无效，宣告死亡。噩耗
从天而降，让现场的不少亲友情绪失控，坚持要向医院
讨说法，而医院也在第一时间报警。一时间，患者家属
与医院方面对峙起来，现场火药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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